附件11-1：                 

报到证改派申请表
	姓  名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专  业
	
	报到证号
	
	毕业时间
	

	原报到单位
	

	新接收单位
	

	毕业生申述改派理由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A栏：原报到单位意见（原《报到证》左抬头单位）：
          （派回原籍的，此栏免签）
               签  章
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B栏：原备注单位意见（原《报到证》右下角单位）：
（原《报到证》无备注单位的，此栏免签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章
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C栏：新接收单位意见：
 （申请回原籍的，此栏免签）
  签  章
  年     月    日
	D栏：新接收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意见或人事代理机构（一般指人才交流服务中心）意见：
           （申请回原籍的，此栏免签）
   签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

1.改派期限为自毕业起两年。

2.除了携带原报到证和本表格外，还需携带相关证明材料。

3.新接收单位无人事代理权的（一般指：外企、个体或私营企业），需在D栏签署单位所在地人事代理机构意见；否则派遣回生源地人社部门。

4.被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公立医院或公立学校，编外聘用的，参照第3条执行。

5.被中央驻皖企业、省属国有企业录用的，D栏免签意见；被上述企业分（子）公司录用的，需签署总公司人事部门（或人力资源部门）意见；

6.如本人无法现场办理，可请人代办，但需本人手写一份委托书（需加本人签名），受托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即可办理。

附件11-2：                 

报到证补办申请表
	姓   名
	
	学号
	

	专业名称
	
	毕业时间
	

	家庭所在市县（区）
	

	身份证居住地址
	

	原报到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毕业生申述补办报到证理由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名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因遗失报到证需要补办报到证：

补办报到证期限自原报到证签发之日起二年内办理。

因放弃读研需要补办报到证：

因放弃读研而就业的，补办《报到证》期限自毕业生毕业起一年内办理，除携带本表外，还需准备下材料：

1、本人提交放弃读研而要求就业的书面申请，经原毕业学校就业部门签署意见；现录取学校教务或招生部门出具同意弃学证明；

2、已落实就业单位的，需出具就业协议书或用人单位证明等；没有落实就业单位的可派回其生源所在地。

如本人无法现场办理，可请人代办，但需本人手写一份委托书（需加本人签名），受托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受托人身份证即可办理。
